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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81      证券简称：亚泰集团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49 号 

 

吉林亚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特 别 提 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
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 被担保人名称：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、吉林亚泰

超市有限公司、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、吉林亚泰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、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●  根据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，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

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长春二道农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

合授信 50,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；继续为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

司、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10,000 万元、6,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

保证；同意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和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以营业

楼为公司在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

款 28,50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；同意北京亚泰饭店有限公司以营业楼

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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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20,00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。 

上述担保生效后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

1,242,849 万元，占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

产的 90.86%，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。 

● 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。 

● 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根据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，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

资贸易有限公司在长春二道农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

授信 50,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；继续为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

司、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10,000 万元、6,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

保证；同意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和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以营业

楼为公司在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

款 28,50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；同意北京亚泰饭店有限公司以营业楼

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20,00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。 

上述担保生效后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

1,242,849万元，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

的90.86%，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。上述担保尚需提交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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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地：吉林省长春市 

法定代表人：李斌 

经营范围：铁矿石、石膏、助磨剂、缓凝剂、粉煤灰等经销、

煤炭批发经营等 

与本公司关系：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

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总资

产为 5,235,285,746.00 元，总负债为 5,663,326,433.41 元，净资产为 

-428,040,687.41 元，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619,413,875.64 元，净利

润-148,493,080.62 元（以上数据已经审计）。截止 2018 年 3 月 31

日，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,835,138,385.91 元，

总负债为 4,290,967,494.65 元，净资产为-455,829,108.74 元，2018 年

1-3 月实现营业收入 62,903,306.32 元，净利润-27,788,421.33 元（以

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2、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长春市吉林大路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凤瑛 

经营范围：卷烟、雪茄烟、保健食品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

等 

与本公司关系：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

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86,059,683.76 元 ， 总 负 债 为 730,007,302.26 元 ， 净 资 产 为                  

156,052,381.50 元，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358,308,421.38 元，净利润                 

-27,467,269.90 元（以上数据已经审计）。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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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915,865,595.18 元，总负债为       

769,992,320.61 元，净资产为 145,873,274.57 元，2018 年 1-3 月实现

营业收入 100,847,419.53 元，净利润-9,003,591.19 元（以上数据未经

审计）。 

3、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长春市重庆路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凤瑛 

经营范围：针纺织品、服装、鞋帽、箱包、皮革制品、日用百

货等 

与本公司关系：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

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

产为 1,363,640,380.79 元，总负债为 1,227,244,720.60 元，净资产为       

136,395,660.19 元，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558,942,198.36 元，净利润       

23,142,136.75 元（以上数据已经审计）。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，吉

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,360,083,669.10 元，总负债

为 1,216,287,769.45 元，净资产为 143,795,899.65 元，2018 年 1-3 月

实现营业收入 125,681,367.16 元，净利润 7,400,239.46 元（以上数据

未经审计）。 

4、吉林亚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吉林省长春市 

法定代表人：宋尚龙 

经营范围：建材、房地产开发、煤炭批发经营、药品生产及经

营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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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吉林亚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总资

产为 58,189,544,405.98 元，总负债为 39,070,491,129.28 元，净资产

为 19,119,053,276.70 元，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17,654,682,882.78

元，净利润 1,919,700,813.59 元（以上数据已经审计）。截止 2018 年

3 月 31 日 ， 吉 林 亚 泰 （ 集 团 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资 产 为

57,359,936,530.47 元，总负债为 38,464,384,146.46 元，净资产为

18,895,552,384.01 元，2018 年 1-3 月实现营业收入 2,797,269,806.73

元，净利润-207,953,871.15 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5、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长春市大经路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晓峰 

经营范围：中成药、中药饮片、化学药制剂、抗生素、生化药

品、生物制品的零售等 

与本公司关系：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本公司持有其 68.51%

股权 

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

为 2,754,704,993.75 元，总负债为 2,165,011,564.98 元，净资产为

589,693,428.77 元，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1,300,934,616.16 元，净利

润 42,927,779.22 元（以上数据已经审计）。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，

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,576,601,330.85 元，总负债

为 1,979,913,285.23 元，净资产为 596,688,045.62 元，2018 年 1-3 月

实现营业收入 376,471,395.83 元，净利润 6,994,616.85 元（以上数据

未经审计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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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

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，被担

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，具备偿还债务能力。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

上述担保生效后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

1,242,849 万元，占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

产的 90.86%，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决议。 

特此公告   

 

 

 

 

 

吉林亚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 事 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


